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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四部委于今年初联合颁发了《关于严禁政府

投资项目使用带资承包方式进行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禁止了建筑业

企业带资承包建设政府投资项目。同时, 《通知》以例外条款明确规定 BOT、BOOT、BOO 三

种方式不适用其规定, 但该等例外条款却未提及在目前建设领域逐步活跃的 BT 方式。那么, BT

方式是否属于《通知》所定义的带资承包方式？本文试对带资承包方式与 BT 方式进行初步比较

如下:  

一.      带资承包方式与 BT 方式的概念区别 

根据《通知》的规定, 带资承包是指项目业主未全额支付工程预付款或未按工程进度按月支

付工程款(不含合同约定的质量保证金), 而由实施建筑施工的企业垫款施工。 

而 BT 方式在我国, 目前是社会资本投资社会急需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一种方式。本文所

指的 BT 方式是指: 由社会资本投资设立项目的项目公司并由该项目公司负责建设管理, 在

履行了国家规定的建设程序(如公开招投标等)且项目建成后, 由政府一次性从项目公司(并

非实施建筑施工的企业)处进行回购使用并分期向项目业主支付回购款。 

由上述概念可知, 带资承包方式与 BT 方式的实质并不相同。BT 方式项下实施建筑施工的

企业在建设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并未垫款施工: 在 BT 方式的具体项目实施过程中, 投资方所

成立的项目公司将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公开进行项目的施工、监理招投标, 施工、监理单

位通过正常、合法的招标、投标程序产生, 招投标条件中并不包含要求施工企业带资承包的

内容。在建筑施工企业的施工过程中, 项目公司也应当根据工程承包合同的规定按期向建筑

施工企业支付工程预付款或工程进度款, 建筑施工企业并未由于施工原因垫付工程款。 

即使在某个BT项目中, 项目公司的某一投资方与通过合法招投标程序最终中标的建筑施工

企业为同一人, 只要在资质等方面符合法律规定, 这种情况的出现也未违反招标投标法等

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 在对项目公司进行投资与实施建筑施工业务的两个环节中, 

企业承担不同的责任、履行不同的义务、获取不同性质的利益(建筑施工企业获得施工利润、



项目公司投资者获得股权投资收益, 两种利润的性质、记帐方式、适用税种均不相同), BT

方式并未要求企业在建筑施工时垫款施工, 因而, 该等情况仍与《通知》中定义的带资承包

有所区别。 

二.      从现行的其他法律法规看带资承包方式与 BT 方式 

早在 1996 年, 建设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严格禁止在工程建设中带资

承包的通知》, 明确禁止了建设工程中的带资承包行为。 

而在 2003 年 2 月 13 日, 建设部又出台了名为《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

企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文件, 其中规定了“鼓励有投融资能力的

工程总承包企业, 对具备条件的工程项目, 根据业主的要求, 按照建设――转让(BT)、建

设――经营――转让(BOT)、建设－－拥有――经营(BOO)、建设――拥有――经营――转

让(BOOT)等方式组织实施”。 

从以上《指导意见》的表述来看, BT 方式是国家主管部门允许并鼓励的, 并且国家主管部门

也没有把BT方式等同于带资承包, 因为, 如果BT方式属于带资承包, 那么在1996年的《关

于严格禁止在工程建设中带资承包的通知》依然有效的背景下, 2003 年出台的《指导意见》

就不会鼓励 BT 方式。鉴于《通知》与《关于严格禁止在工程建设中带资承包的通知》在限

制对象和立法意图方面较为类似, 因此 BT 方式是否适用于《通知》的相关规定亦可见一斑。 

三.      从《通知》的立法本意看 BT 方式 

从《通知》的引文来看, 《通知》的本意主要有二: 1. 避免带资承包干扰国家对固定资产投

资的宏观调控、扰乱建筑市场, 防止政府投资项目超概算; 2. 避免由于超概算资金落实难度

大以致造成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 

根据笔者对 BT 方式的理解, 政府在采用 BT 方式时完全可以量入为出根据其已有的今后若

干年的投资概算规划考虑是否最终采用 BT 方式、如采用则应如何安排回购资金支付等等宏

观问题、微观问题。实际在 BT 方式操作过程中, 回购方(可能为政府)均应与业主签署有法

律效力的回购协议, 在回购协议中, 政府可以根据今后若干年的投资规划安排回购资金的

支付期限, 并将该等内容落实为法律条款, 所有的回购款支付安排均可在协议保障下有序



进行, 由于有规划的分步骤化解了政府资金压力, 工程款、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反而间接得

到了缓解。这与通常带资承包中事先满口答应、事后不按原先约定, 或在施工过程中利用强

势地位迫使施工企业垫款施工有本质区别。可见, 合理安排的 BT 方式并不与《通知》的本

意相抵触。 

当然, 任何正常的经营模式均可能由于其他原因被扭曲化操作, 但这与该模式的本质并不

相干(如同医生可以刀行善而罪犯可以刀行恶), 也并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 

综上所述, 带资承包并不等同于 BT 方式, BT 方式仍应该有其在市场上生存的空间和地位。 

 


